
短期臨時工~勞(就)保、健保及勞退如何辦理 

寒假期間有不少學生為了貼補家用或是想要學習工作經驗，利用休

假期間「打工」，同時許多雇主在人力不足之下，聘請所謂「工讀

生」或「臨時工」，到底工讀生或臨時工是什麼樣的身分？要不要

幫他們辦理勞（就）保、健保、勞退等事項？今天整理如下： 

貳、定義 

一、部分工時勞工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現勞動部）會訂定「雇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

應行注意事項」及其最新修正<註解 1>得知，所謂的「部分工時勞

工」就謂其所定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工（下

稱「全時勞工」）工作時間<註解 2>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其縮

短之時數，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例如：公司每週輪派到工 2次，

每次 4小時，時薪 168元<註解 3>。）。 

二、短期工作人員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

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

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

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

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

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

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

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

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以內者。四、特定

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

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特別提醒，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定期契約屆滿

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

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

工作期間超過 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 30日者。 

故所謂「短期工作人員」，簡言之乃是指未整月在職者，不定時到

工者(例如：臨時工短暫受僱幾天)。不論是「工讀生」或是「臨時

工」（短期工作人）從法律上來看，包括工資、工時、休息等勞動

權益，與一般勞工並無二致，均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勞動法

規。 

參、勞（就）保、健保及勞退之適用 

一、勞工保險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規定，年滿 15歲以上，65歲

以下，受僱於僱用 5人以上廠、場、公司、行號及交通、公用、新

聞、文化、公益、合作等事業單位及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工讀

生，投保單位應依同條例第 11條規定，於工讀生到職當日為其辦

理加保。 

《勞工保險條例》第 8條第 1 項規定，受僱於未滿 5 人之單位者，

得準用本條例自願加保。請注意，未滿 5人的事業單位並未受強制

加保勞保，但仍需要為勞工加保就業保險和提撥 6%退休金。若工

讀生或臨時工如受僱於上開僱用 5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於到職當日

亦應主動請求投保單位辦理加保，工讀生或臨時工請領保險給付之

權利，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特別提醒，從事 2份以上工作的工讀生或臨時工，如服務單位都屬

於勞保強制投保單位(例如：僱用員工 5人以上的公司、行號)，各

雇主均應為其辦理參加勞保；又如服務單位皆適用《勞動基準法》，

各雇主亦均應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註解 4>。 

 



二、就業保險 

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均是「在職保險」，只要是年滿 15歲以上，

65歲以下，受僱於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保強制投保單位從事工作

並支領薪資的勞工，不分正職、兼職人員或臨時工、工讀生，都應

由受僱單位申報加保<註解 5>。 

又受僱從事 2份以上工作的勞工(含兼職人員及部分工時人員)，其

受僱單位如果都是勞保強制投保單位(例如：僱用員工 5人以上的

公司行號)，則均應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保；而就業保險可由勞工

擇一參加或選擇同時參加，如擇一參加則請勞工以書面向勞保局說

明即可。 

三、全民健康保險 

（一）應該加保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的被保險人或眷屬，都應以適當身分參

加本保險。 

在學的工讀生，得比照「部分工時認定原則」之規定，視其每週工

作時數、到職狀況，在工讀機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有關事業單位

僱用部分工時員工參加健保資格之認定原則<註解 6>： 

1.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均視為輪派定時到

工之勞工，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2.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月工作時數有一週 12 小時以上（含 

12小時），即視同專任員工，應由工讀機構為其投保。 

3.同時於二個以上單位工作之員工，如符合前二項要件者，得選擇

工作時間較長或工作所得較高或危險性較大之投保單位投保 

（二） 不須加保 



1.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月工作時數有一週未滿 12 小時者。 

2.如果是利用春節寒假從事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且未喪失

原有之投保資格者，為避免時常移轉投保單位之不便，全民健保

允許仍以原保險身分（例如是父母之眷屬）繼續投保<註解 7>。 

3.在學的工讀生，如在二個以上機構工作時，以其主要工讀機構

為投保單位，故春節寒假臨時聘僱之雇主不須加保。 

四、勞退提繳 

投保單位如屬《勞動基準法》適用行業，亦應為工讀生提繳勞工退

休金。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於民國 94年 7月 1日後始到職者，

雇主應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依據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6條規定，雇主所負擔的退休金提繳率，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的 6%；除了雇主提繳的部份外，勞工也可

以在每月工資 6%的範圍內自願提繳。自願提繳的金額可自當年度

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0條規定，雇主應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

不得因勞工離職，扣留其工資作為賠償或要求勞工繳回；雇主如果

未依本條例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工讀生權益受損，

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亦得向勞工保險局申訴檢舉。 

肆、勞（就）保、健保及勞退之申報案例 

一、勞工保險 

（一）部分工時人員，受雇主輪派定時到工、全月均在職者： 

勞保應整月加保，並按其整月薪資所得總和，依「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分級表<註解 8>」之等級金額申報月投保薪資，並請於加保表上

註明「部分工時」字樣或於「部分工時者請打ˇ」欄打ˇ<註解 9>。



如月薪資總額低於部分工時人員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下限 11,100元

者，則請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等級金額申報。 

案例：某部分工時人員每週輪派到工 5次，每次 2小時，時薪 220

元，月薪資總額為 8,800元，勞保應申報全月加保，月投保薪資填

報 8,800元，並請於加保表備註「部分工時人員」或於「部分工時

者請打ˇ」欄打ˇ，勞保局受理加保時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自

動歸級為 9,900元，勞保月投保薪資自動歸級為 11,100 元，並計

收全月份的保險費。 

特別注意，若部分工時人員於春節期間出勤，依《勞動基準》法規

定，勞工每 7日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並應由雇主照給例假及休息日工資（亦即雖無出勤義務，惟雇主仍

應給付原約定之報酬），按日或按時計酬之勞工，依法亦有上開規

定之適用；也就是說，雇主仍應給付部分工時（如時薪制）勞工例

假及休息日工資。春節期間為國定假日，提醒各位，「國定假日」

的薪資是以當天出勤時數，直接給予兩倍工資<註解 10>。 

（二）短期工作人員係指未全月在職者： 

月提繳工資應按日薪乘 30天換算為月薪資，再依「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的等級金額申報，再按申報提繳日數計收勞工退休金。 

案例：某工讀生 A於 2月 11日（除夕）到職工作至 2月 14日（年

初三）止，時薪 320元，依據規定「國定假日」的薪資是以當天出

勤時數，直接給予兩倍工資，A之工資給付規定如下：國定假日當

日出勤 8小時，可獲得：320元 × 8小時 × 2倍 × ＝ 5120元。

因 A是短期工作人員，用同一工作等級員工的月薪資總額申報勞保

投保薪資。其申報勞保計算方式為：日薪 5120元 X30 日=月薪

153,600 元，對照「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月投保薪資應申報為

45,800 元，保險費則計收 4日。故應申報 2月 11日提繳，2月 14

日停繳。 

二、就業保險 



承上，雇主應該為 A投保就業保險，其幫 A申報勞保的同時，A同

時也取得就保被保險人身分。 

三、全民健康保險 

A從事的打工是短期臨時性質（四天），因此雇主非健保強制投保

單位，經 A同意可繼續將健保維持掛在 A母親的公司。 

四、勞退提繳 

A日薪 5120元 X30日=月薪 153,600 元，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分級表<註解 11>」，月提繳工資為 150,000元，則雇主應提繳退

休金為 1200元（計算方式為：月提繳工資 150,000元÷30日×4日×

6%(假設雇主提繳率)。 

伍、結論 

最後，提醒參加勞保的「工讀生」或「臨時工」，如因工受傷，依

規定可請投保單位填發「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或住院申請

書，並帶著健保卡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診，可享有免繳健保規定

應部分負擔之醫療費用，及住院 30日內膳食費減半之優惠；如未

能於就醫時取得前開職業傷病醫療書單，仍可於門診就診當日或出

院之日起 6個月內，向勞保局申請核退自墊醫療費用。「工讀生」

或「臨時工」千萬不要因為尚在就學中，年紀較輕、社會經歷尚淺，

而忽略了自己的勞動權益。 

同時也希望雇主仍應於「工讀生」或「臨時工」到職當日為其申報

參加勞（就）保、健保並提繳勞工退休金，雇主若未幫員工投保、

提繳，勞政及健保單位之行政罰鍰事小，倘若短期人員在打工期間

遭遇職業災害，或發生保險請領事由，雇主須負上損害賠償責任事

大，再次提醒雇主確實保障「工讀生」或「臨時工」在職期間的工

作安全及勞動權益，共創勞資雙贏。 

 


